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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標文件未載明主要部分或應自行履約之部分，得標廠商得分包予具

    履約能力之廠商，並訂定分包契約。

    前項分包，指非轉包而將契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

    得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將分包情形及分包契約送機關備查：

    （一）得標廠商屬綜合營造業，將營造業法第八條所列專業工程項目

          辦理分包，且其個別專業工程項目所占工程契約金額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

    （二）得標廠商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之資格作為投標資格

          之一部分，參與投標及辦理分包。

    （三）機關依「水管、電氣與建築工程合併或分開招標原則」第四點

          合併辦理招標，得標廠商就水管及電氣工程辦理分包。

    （四）招標文件訂明得標廠商將專業部分或達一定數量或金額分包。

    （五）工程採購得標廠商委由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以下簡稱派

          遣單位），指派其所僱用之勞工向得標廠商提供勞務。

    得標廠商分包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得標廠商不得以不具備履行契約分包事項能力、未依法登記或

          設立，或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若得標廠商所提報之分包

          廠商有上開情形之一者，得標廠商應於機關通知指定期限內更

          換分包廠商。

    （二）得標廠商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機關得予審查。

    （三）得標廠商對於分包廠商履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契

          約報備於機關者，亦同。

    （四）分包廠商不得將分包契約轉包。其有違反者，得標廠商應更換

          分包廠商。

    （五）得標廠商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時，機關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

          或沒收保證金，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六）得標廠商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時，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



          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同。

    （七）得標廠商如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情形，以分包

          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之資格作為投標資格之一部分參與投

          標時，該分包廠商及其分包部分不得變更。但有特殊情形必須

          變更者，以具有不低於原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之資格

          ，並經機關同意者為限。

    （八）招標文件規定廠商得標後必須辦理分包並報經機關同意之部分

          ，得標廠商變更其分包廠商時，仍應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並報經

          機關同意。

    （九）得標廠商於前項第五款所定情形應與派遣單位簽訂要派契約，

          並應查察派遣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派遣勞動契約，及檢視其內

          容符合勞動部訂頒之派遣勞動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